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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ST 安泰              编号：临 2020—029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9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集团”、“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89号）。收函后，公司会同年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就《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

认真分析，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将相关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1.关于逾期负债。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逾期银行借款 8.21 亿元，

逾期应付利息 1.88 亿元，逾期未缴税费 0.86 亿元，逾期未缴社保 1.68 亿元。年审

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提示公司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称 7.95 亿

元逾期银行借款均为在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逾期债务，对于逾期社保及税费，

公司将逐步清缴旧欠。请公司补充披露：（1）逾期银行借款当前的解决进展，报告

期内是否存在因主张担保物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2）逾期未缴税费同

比增长 168.75%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后续拟采取的缴纳

措施；（3）报告期内及期后逾期社保的偿付情况以及后续解决社保逾期的措施。 

公司回复： 

（1）逾期银行借款当前的解决进展： 

截至2018年末，在渤海银行太原分行的逾期借款本金3,806.00万元，按双方于

2019年10月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执行还款，报告期内累计偿还1,200.00万元，报

告期后累计偿还900.00万元，剩余本金1,706.00万元及相应利息，根据《执行和解协

议》，将在2021年3月偿还完毕。 

截至2019年末，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逾期债务本金为

7.95亿元，双方就债务问题仍在沟通协调解决中，计划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分期归还本

息、债务重组、债转股以及开拓新的融资渠道筹措资金等方式解决。公司将在该等事

项取得相应进展后，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决策机构审议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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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因公司在渤海银行借款违约，渤海银行在2015年冻结公司全资子公司

持有的山西汾西瑞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1,662万元股权，因和解协议约定的还款

计划仍在执行中，渤海银行未对所冻结股权予以解冻。除此之外，再无债权人向公司

主张抵押、质押物的担保物权而导致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 

（2）逾期未缴税费同比增加 0.55 亿元，增长 168.75%，主要是逾期增值税增加

所致。在 2019 年，公司实现增值税 1.50 亿元，缴纳 1.56 亿元，其中缴纳以前年度

实现增值税 0.87 亿元、缴纳当年实现增值税 0.69 亿元（当年已实现未缴纳 0.81 亿

元）。公司在 2019 年根据税务部门要求，先缴纳以前年度已实现未缴纳的税费，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当年实现税费有部分未缴纳形成新的欠税。 

根据税收相关法律法规，逾期未缴税费需按日征收万分之五的税收滞纳金，增加

了公司的费用负担。2019 年度公司对逾期未缴税费计提了税收滞纳金 995.84 万元，

增大了公司经营成本。同时，逾期未缴税费还导致公司纳税信用等级级别的下降，公

司纳税信用等级被主管税务机关降为 B 级。除上述影响之外，2019 年未因逾期未缴

税费受到主管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 

逾期税费的解决措施：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存在逾期未缴税费 0.86 亿元，其中

包含价格调节基金 0.16 亿元，根据晋政发[2015]11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

西省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稳定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规定，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

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因该项费用现在已停征，目前公司无法缴纳。剔除该项税费

后公司欠缴税费金额为0.70亿元，在2020年，公司当年实现税费不再形成新的欠税，

每月缴纳当月实现税费后，抽出一定资金清理上年末逾期税费，力争在 2020 年末将

逾期税费清理完毕。报告期后，公司已缴纳上述逾期未缴税费中的 1,835.60 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上年逾期社保 312.48 万元；报告期后，公司支付逾期

社保 110.55 万元。 

后续解决社保逾期的措施：2019 年公司当年职工社保缴费正常，2020 年公司将

分阶段、有计划地解决以前年度逾期社保问题，重点解决公司 2017 和 2018 年度职工

养老保险企业部分未缴费用，同时，对已到退休年龄的员工仍执行一次性缴清社保欠

费的政策。 

二、关于关联交易 

2.关于关联交易相关业务。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山西新泰瑞通钢铁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瑞通）、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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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采购金额 46.47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53.36%。公司与关联方新泰钢铁及山西

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冶炼）关联销售金额 27.30 亿元，占年度销售

总额 28.55%。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决策和信息披露情况，是

否存在超额关联交易情形,若是,是否补充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及披露义务；（2）公司

业务是否独立于关联方；（3）后续减少关联交易，提高业务独立性的举措以及进展

情况。 

公司回复： 

（1）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一九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宏安焦化、国贸公司、安泰型钢与新泰钢铁及其子公

司冶炼公司、新泰瑞通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二○一九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19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二○一九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及相关决议

公告）。公司与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销售发生额为303,732.00万元，

实际发生额为 272,978.94 万元；预计采购发生额为 508,73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469,044.67 万元，均未超出预计金额。 

（2）公司与关联方处于同一工业园区，在地域上紧密相连，又由于生产工艺上

的相互衔接，公司与关联方整体构成了一个循环经济产业链。公司主要生产焦炭、型钢、

电力及矿渣细粉。新泰钢铁主要生产钢坯和线材。①通过“炼焦→炼铁→炼钢→轧钢”

链条，形成较为完整的钢铁产业链。即：关联方用公司生产的部分焦炭炼铁，之后炼

钢，并轧制高线。公司用关联方生产的异形坯生产 H 型钢。②通过“焦化→冶炼→发

电→建材”链条，使园区内产生的煤气、高炉矿渣等全部综合利用。即：公司炼焦过

程中产生焦炉煤气，关联方炼铁、炼钢过程中产生高炉和转炉煤气，除双方自用外，

关联方在炼钢和高线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部分热值较高的焦炉煤气，其他剩余煤气公司

全部用来发电；同时，公司用关联方炼铁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矿渣生产矿渣细粉。 

双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为：①采购钢坯：公司生产 H 型钢需向关联方采购异形

坯，异形坯是一种专用产品，无法在市场上购买。H 型钢生产线原为关联方钢铁产业

链的一部分，2015 年为解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置入上市公司，因此，在当前的产

业链结构下，公司尚需向关联方采购异形坯；②采购高炉和转炉煤气：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少量的高炉和转炉煤气，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公司发电装置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

是为了提高园区整体环保效益，避免关联方的煤气直接放散排放；③采购水渣：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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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炼铁过程中产生的水渣是公司生产矿渣细粉产品的原材料，矿渣粉生产线原为公司

炼铁高炉配套的下游环节，2015 年公司置出冶炼资产给关联方，因此，公司生产矿渣

粉需向关联方采购水渣；④采购线材：公司向关联方就近采购少量小规格线材，是用

于捆绑 H 型钢所用；⑤提供运输劳务：公司运输分公司主要为公司各厂区提供产品和

原料的短途倒运，能够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为关联方提供内部运输服务，另外，

公司还为关联方提供铁路站台发运服务，增加相应收入；⑥销售焦炭：关联方炼铁过

程中需要部分焦炭，公司为保证销量，并减少产品远销的相关费用，故向关联方销售

部分焦炭；⑦销售电力：公司电业分公司所发电量在并网后优先满足园区企业的生产

运行所需，故形成关联方向公司采购部分电力；⑧销售物料：因集中采购优势，降低

采购成本，公司代关联方采购部分生产通用的材料物资、备品备件等物料；⑨销售焦

炉煤气：公司炼焦过程中产生焦炉煤气，而关联方在炼钢和高线生产过程中的点火、

烘烤、加热环节中需要添加部分热值较高的焦炉煤气；⑩销售废钢：公司生产 H 型钢

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废钢，销售给关联方炼钢所用，公司也可实现部分收入。 

综上，除钢坯和煤气、水渣交易外，其他业务可以独立于关联方，实现独立采购

与销售。但就双方目前的产业链结构和各项交易的效益测算来看，双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反而可为双方节省采购成本，减少产品远

销的运输成本，双方的交易有利于提高安泰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利用效率，并

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为提高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持续做了大量工作。

近两年来，公司也一直持续致力于围绕行业整合、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等长远发展规

划，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方，采取多种思路与方法，与多个资产方讨论合作方案，力求

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谋求上市公司的转型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但因钢

铁和煤炭行业近年来业绩波动较大，资产重组较为困难。同时，上市公司尚存在较重

的债务问题，也给资产和业务整合带来困难，因此，尚未能形成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

但公司与关联方将继续按照上述思路积极寻求解决关联交易的办法与措施，争取在

2024 年底之前并力争用更短的时间，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和业务重组整合等方式

解决关联交易。 

在关联交易解决之前，公司与关联方将严格按照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定价，聘请第

三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因关联交易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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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关联方主要情况。年报披露，新泰钢铁、安泰冶炼、新泰瑞通等均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且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密切的业务往来。请公司补充披

露：（1）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资产、负债、权益、收入、净利润、资产

负债率、毛利率、净利率等，并与同行业进行对比；（2）新泰钢铁、安泰冶炼、新

泰瑞通等关联方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是否存在较大的信贷违约风险等事项。 

公司回复： 

（1）新泰钢铁（已合并安泰冶炼、新泰瑞通）主要财务数据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单位：亿元 

同行业公司 总资产 负债 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率 
毛利率 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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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 7,706,038.74  100.00  

转炉煤气 19,982,776.20  100.00  

合计 4,690,446,691.38  43.86  

新泰钢铁的主要产品为钢坯和线材。钢坯产品的主要销售客户有：山西安泰型钢

有限公司、山西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华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华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邢台分公司、介休市义安实业有限公司、武城县鑫成钢铁

有限公司、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武安市奥科达制管有限公司、天津大强钢铁有限

公司、大同市鑫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长治市鑫双玉物资有限公司、安阳恒成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等。线材产品的主要销售客户有：河北华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邢台分

公司、四川中泰锐铂贸易有限公司、陕西蒲白矿山支护有限公司、安徽省蒙城县蒙力

高速冷轧有限公司、河南钢钢实业有限公司、介休市义安实业有限公司、安阳市合盈

商贸有限公司、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南大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武汉君

兴达贸易有限公司、陕西迈特矿山支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合尔鑫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榆次远大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盛合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陕西隆榕物资有限

公司、山东天保工贸有限公司、陕西八秦钢铁有限公司、安阳业勤金属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沙河市标山紧固件有限公司、河北华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 

新泰钢铁 2019 年末贷款余额为 599,929.32 万元，在贷款到期后均能及时续贷，

利息到期能按时支付，目前不存在违约信贷情形。 

4.关于关联采购。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发生额 46.90 亿元，同比增

长 27.52%,公司向关联方新泰钢铁、新泰瑞通合计采购钢坯 45.58 亿元，另外，公司

向新泰钢铁、安泰冶炼等采购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合计金额 1.18 亿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1）区分采购原材料种类，说明关联采购占公司同类业务的占比，公司业

务是否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价格，说明公司采购

钢坯、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价格的确定机制，报告期内的采购价格是否公允；（3）

结合本期采购量、采购价格变化，说明本期关联采购金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公司关联采购占比 53.36%，是否严重依赖关联方及后续拟采取的降低关联采购

的举措。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钢坯、高炉煤气、转炉煤气、水渣、线材，具体关联采购

业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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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采购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钢坯 4,557,681,460.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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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山西和天津市场方坯产品均价”摘自“我的钢铁网”。由上表可见，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异形坯的价格符合双方的定价原则，且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报告期内

的钢坯采购价格是公允的。 

公司采购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的价格确定机制：关联方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除

了向公司销售外，不对外销售，无可直接参考的价格。为公允定价，双方按照独立企

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气基准价格0.3元/立方，

确定为对关联方销售焦炉煤气的销售价格，同时，根据各种煤气的热值比例，将向关

联方采购转炉煤气和高炉煤气的采购价格作同比例调整，转炉煤气价格确定为0.12

元/立方，高炉煤气价格为0.06元/立方。 

煤气价格因产品特性，目前找不到区域以外的市场交易价，双方是在当地工业用

气的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定价的，公司认为在报告期内煤气的采购价格是公允的。 

（3）本期关联采购数量、采购价格、采购金额明细如下： 

关联采购交易内容 计量单位 采购量 采购价格（元） 采购金额（元） 

钢坯 吨 1,487,017.74 3,064.98 4,557,681,4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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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坯采购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型钢产量为 145 万吨，较上期增加 33.6

万吨（增长 30.16%），相应生产所需原料钢坯用量增加，向关联方的采购量增加 34.19

万吨，影响采购金额增加 107,631.59 万元，因报告期钢坯采购价格较上期降低 82.90

元/吨，影响采购金额减少 12,327.26 万元，采购价格的降低主要是 2019 年钢铁市场

价格整体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影响。 

高炉煤气与转炉煤气采购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1）煤气价格参考当地政府公布

的焦炉煤气价格上调 0.1 元/立方后（2018 年 12 月 20 日政府文件下达的焦炉煤气供

气基准价位 0.30 元/立方、2017 年 8 月 14 日政府文件下达的焦炉煤气供气基准价位

0.20元/立方），对高炉煤气与转炉煤气价格同比例上调0.02元/立方、0.04元/立方，

价格上调共影响采购金额增加 3,922.96 万元。（2）高炉煤气与转炉煤气采购量分别

增加 36,180.71 万立方、3,582.31 万立方，共影响采购金额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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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审计中对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内控进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执行了检查、

函证、分析性复核等必要的实质性程序，同时重点分月对比了可参考的市场价格、公

司制定价格以及实际执行价格。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向关联方采购

的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情形。 

5.关于关联销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总额 27.30 亿元，同比增长

22.42%，其中向新泰钢铁实现关联销售 15.84 亿元，向安泰冶炼实现关联销售 11.46

亿元，主要销售产品为焦炭、电力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关联销售的价格

确定机制和结算政策，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销售与非关联销售、行

业销售的价格、毛利率等对比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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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内容 
定价机制 结算政策 

物料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原则下，

双方同意按照公司相关产品的进货价格上浮不超过 3%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 

汇、承兑汇票或

其他双方认可的

方式进行支付。 

焦炉

煤气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气基准

价格，确定焦炉煤气销售单价为 0.30 元/立方（不含税价）。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

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气基准价格作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

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废钢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原则下，

双方同意按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太原地区废钢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当月产

品的结算价。 

运输 

劳务 
双方按照公司内部各类运输业务的计划结算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2019 年公司对关联方的销售业务严格按上述定价政策、结算方式执行。焦炭是

公司对独立第三方和关联方同时销售的产品，其余电力、物料、焦炉煤气、废钢、运

输劳务产品都只是对关联方销售，不对独立第三方销售。在定价中，有向非关联方销

售同类规格产品价格的，则参考该价格向关联方定价，如焦炭；能在市场中（包括相

关网站）查找到同类交易产品价格的，则参考执行，如废钢、电力；对于物料按照公

司具体物料的进货价格上浮不超过 3%定价；运输劳务因方式、距离等差别较大，在

无法取得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按照公司内部各类运输业务的计划结算价格确定为交易

价格。 

2019年1-12月公司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销售焦炭的价格对比如下（焦炭粒度为

30mm以上、销售价格为含税价）： 

单位：元/吨 

日期 销售给非关联方平均车板价 对关联方销售定价 

1 月份  1,970.00   1,970.00  

 

 18 cm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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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销售给非关联方平均车板价 对关联方销售定价 

8 月份  1,967.00   1,967.00  

9 月份  1,840.00   1,840.00  

10 月份  1,824.00   1,824.00  

11 月份  1,766.00   1,766.00  

12 月份  1,846.00   1,846.00  

由上表可见，公司当月销售给第三方焦炭的平均售价和销售给关联方焦炭的结算

价一致。 

2019年度，同行业焦炭产品的销售价格、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销量（万吨） 平均单价（不含税价）(元/吨) 产品毛利率 

安泰集团 232.97 1,629.94 11.11% 

其中：非关联方 93.85 1,751.64 14.42% 

            非关联方（剔除运费） 93.85 1,661.97 9.81% 

关联方 139.12 1,547.84 8.58% 

600792 云煤能源 214.10 1,942.84 19.99% 

601015 陕西黑猫 480.26 1,629.69 6.69% 

600740 山西焦化 293.00 1,729.87 4.14% 

601699 潞安环能  156.37  1,774.49 14.81% 

600997 开滦能源  653.40  1,951.25 12.13% 

601011 宝泰隆  119.78  1,661.78 3.27% 

由上表可见，公司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销售毛利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为：对

非关联方销售的价格中包含送到运费，剔除运费后，非关联方毛利率为9.81%，略高

于销售给关联方的毛利率，主要是销售给关联方中的焦炭包含了部分规格为0-10MM

焦粉，焦粉价格较低，对于相同规格的焦炭，销售给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毛利率基本

持平。 

公司与其他同行上市公司相比，焦炭的平均销售单价和毛利率均处于行业合理区

间内。存在差异属于客户所在地区、运输方式等不同影响。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一般原则： 

①本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②本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



13 
 

实施有效控制； 

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 

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 

本公司通过国内销售H型钢、焦炭等产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①本公司已与购货方签订销售合同； 

②本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或购货方指定的第三方； 

③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④产品销售收入金额确定； 

⑤已收取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利； 

⑥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⑦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本公司出口销售H型钢产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①本公司已与购货方签订出口合同； 

②本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进行报关、装船，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或承运人，并取

得提单； 

③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④产品销售收入金额确定； 

⑤已收取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利； 

⑥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⑦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执行上述收入确认政策，对关联方的销售收入确认政策和确认时点与非关联

销售保持一致。 

（3）本期关联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金额明细如下： 

关联销售交易内容 计量单位 销售量 销售价格（元） 销售金额（元） 

焦炭 吨 1,391,203.12 1,547.84 2,153,364,749.56 

电力 度 527,974,381.00  0.45  237,588,471.45 

焦炉煤气 立方米 214,529,970.00  0.30  64,358,991.00 



14 
 

关联销售交易内容 计量单位 销售量 销售价格（元） 销售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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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期公司焦炭、电力的产销售量增加，同时，关联方产量增加对相关

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关联销售金额增加具有合理性。 

（4）公司与关联方同处同一工业园区，在地域上紧密相连；又由于生产工艺上

的相互衔接，公司与关联方整体构成了一个循环经济产业链。基于地域与工艺上的衔

接，以及运输上的协同效应等现实原因，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保持着持续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将严格按照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定价，聘请第三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了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和公

允性。 

会计师意见： 

（1）公司的关联销售类别主要为焦炭和电力。 

对于焦炭价格，审计中，我们分月统计对比了公司对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的销售收

入、数量及单价；同时在第三方网站“我的钢铁网”中查询了太原地区焦炭的月度平

均价，并与关联销售单价进行比较，未发现价格方面的明显差异。 

对于电力价格，我们查询了当地物价局发布的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并与公司

实际销售价格进行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 

对于焦炭销售毛利率，由于公司以销售给非关联方的平均车板价作为关联方销售

价格的定价依据，非关联销售定价包含运费，在剔除运费后，关联销售毛利率未发现

明显差异。 

公司与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焦炭的平均销售单价和毛利率均与行业平均水

平无明显差异。 

（2）我们在审计中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控进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执行

了检查、函证、分析性复核等必要的实质性程序，重点检查了关联方销售合同、出库

单、发运记录、销售发票等相关资料，对关联方实施了函证，并对关联交易和非关联

交易进行比对。根据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我们未发现关联销售的收入确认政策和确

认时点与非关联销售不一致的情形。 

6.关于大额经营性资金占用。报告期内关联采购金额 46.47 亿元，关联销售金额

27.30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1.97 亿元，其中应收安泰冶炼 6.11

亿元，应收新泰钢铁 5.84 亿元，应收新泰瑞通 197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关

联采购及关联销售的款项结算政策、结算方式及实际资金流情况；（2）结合账期及

结算方式等，解释在关联采购金额远大于关联销售金额情况下，期末存在大额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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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3）年报披露新泰瑞通是

公司供应商，未披露双方存在关联销售，请公司说明对新泰瑞通应收票据的形成原因、

交易背景，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4）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账

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依据、期后回款情况、预计收款日期等；（5）结合关联方

财务状况说明是否存在应收款项无法按期收回的可能，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后续

确保关联方销售按期收款的相关举措。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算政策及结算方式：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双方需在每月结束的最后一天

前将当月的采供数量核对完毕，开具结算单。买方需最迟在第三季度终了前将第一季

度的应付款项支付给卖方，以此类推，货款可采用现汇、承兑汇票或其他双方认可的

方式进行支付。 

鉴于钢坯采购协议项下约定的异形坯属于专用产品，因此，钢坯采购协议的双方

同意，在上述结算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目前钢坯采购市场惯例以及届时买方对钢坯的

实际需求情况和卖方的备货情况，卖方可要求买方预付钢坯采购价款。 

采购关联方往来金额、资金流情况： 

单位：元 

日期 
采购关联方 

形成往来金额 

支付金额 

现金与票据支付 顶账支付 

1 季度 1,293,188,722.66  967,581,368.90  325,607,353.76  

2 季度 1,303,844,800.73 1,177,936,969.24  125,907,831.49   

3 季度 1,439,731,918.23 1,303,946,902.57  135,785,015.66  

4 季度 1,291,921,296.37 1,240,391,100.00  51,530,196.37 

合计 5,328,686,737.99   4,689,856,340.71 638,830,397.28 

销售给关联方往来金额、资金流情况： 

单位：元 

日期 往来余额 销售关联方形成往来金额 
收款金额 

现金与票据回款 顶账回款 

期初余额 992,484,936.97 
  

 

1 季度 1,198,891,251.43 815,659,630.38 283,645,962.16 325,607,353.76  

2 季度 1,368,983,999.83 806,760,579.89 510,760,000.00 125,907,831.49   

3 季度 1,474,722,783.48 777,808,029.31 536,284,230.00 135,785,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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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往来余额 销售关联方形成往来金额 
收款金额 

现金与票据回款 顶账回款 

4 季度 1,194,562,781.28 697,731,267.56 926,361,073.39 51,530,196.37 

合计  3,097,959,507.14 2,257,051,265.55 638,830,397.28 

（2）根据上述结算政策，对关联方的销售货款执行双方约定的结算政策，关联

方最迟在第三季度终了前将第一季度的应付款项支付给公司；对于公司采购关联方货

款，钢坯款根据协议约定执行按月结算付款，其余应付关联方的采购款与公司销售关

联方的应收款金额抵消。因此出现了关联采购金额远大于关联销售金额情况下，公司

对关联方仍有较大金额的应收款项。由于该款项系销售业务产生，且未超过合同约定

的信用期，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2019年公司向山西新泰瑞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了792,202.10吨原材料

钢坯、总金额为2,428,226,960.62元，是其代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销售。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关联业务。 

公司对新泰瑞通应收票据系2019年12月26日开具，出票人为山西新泰瑞通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新泰钢铁将该票据背书支付给了中化

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后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因采购业务又将此票据

背书给了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此应收款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应收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 

项目 金额（元） 

账龄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

例（%） 其中：3 个月以内 4-6 个月以内 

销售焦炭形成往来 480,371,764.54 258,790,787.41 221,580,977.13 4,803,717.65 1% 

销售电力形成往来 39,248,333.51 39,248,333.51   392,483.34 1% 

销售焦炉煤气形成往来 33,071,814.70 15,591,086.63 17,480,728.07 330,718.15 1% 

销售材料物资形成往来 10,049,237.75 5,646,875.34 4,402,362.41 100,492.38 1% 

提供运输劳务形成往来 20,889,208.26 12,477,701.38 8,411,506.88 208,892.08 1% 

合计 583,630,358.76 331,754,784.27 251,875,574.49 5,836,303.59  

应收关联方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 

项目 金额（元） 

账龄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

例（%） 其中：3 个月以内 4-6 个月以内 

销售焦炭形成往来 532,927,858.75 273,455,136.66 259,472,722.09 5,329,278.59 1% 

销售电力形成往来 60,220,511.07 30,024,208.16 30,196,302.91 602,205.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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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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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了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我们未发现

公司针对关联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明显不充分的情形。 

7.关于关联担保。年报披露，公司期末对关联方新泰钢铁的担保余额38.17亿元，

占公司 2019 年末净资产 195.95%。新泰钢铁为公司的供应商和销售客户，期末公司

应收新泰钢铁 5.84 亿元。报告期公司对关联方新泰钢铁提供担保补提 569.75 万元预

计负债。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关联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2）

在有大额款项未收回情况下，公司为关联方新泰钢铁提供担保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

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3）关联方是否提供了反担保，相关担保是

否逾期或涉诉，请充分提示风险；（4）结合被担保方的流动性，说明预计负债计提

是否充分、审慎。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担保分为互保和债务重组担保。关于互保方面：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与新泰钢铁互保协议的议案》，

并重新签署了互保协议，约定在互保期限内新泰钢铁为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包含）33亿元，公司为新泰钢铁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包含）28亿元（详见

公司于2018年8月11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与新泰钢铁互保协议的公告》）。关于

债务重组担保：新泰钢铁为尽快偿还对本公司的经营性欠款，经与相关金融机构债权

人协商，并经本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新泰钢铁和本公司进行债务

重组，通过债务转移或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将本公司在部分金融机构的借款合计不

超过20亿元债务转移到新泰钢铁名下，以偿还等额的新泰钢铁对本公司的经营性欠款

及相应的违约金。为满足双方债务重组的需要，本公司需为转移给新泰钢铁的债务向

相关金融机构提供相应担保（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进行

债务重组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在上述额度内为关联方提供的具体担保情况，公

司均及时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对关联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并提高决策效率，根据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新泰钢铁2020年度的融资需求，公司对2020年度拟为关联方新泰钢

铁（包括其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额度进行合理预计并已提交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预计2020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额度不

超过29.85亿元，该担保额度包括：（1）公司已实际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且该等担保

所对应的主债权将在本年度到期并获债权人展期后，公司拟继续为该等主债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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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8.关于货币资金。年报披露报告期末货币资金 8.75 亿元，同比增长 120.4%，其

他货币资金 6.28 亿元，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同比增长 138.78%，应付票据金

额 6.28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其他货币资金大幅增长的资金来源、原因及合

理性；（2）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与应付票据金额相同，请说明在保证金比例 100%的

情况下仍然选择以票据方式结算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票据额度被其他方占用的

情形；（3）是否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

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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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介休支行又办理了 56,000 万元应付票据，仍是 50%保证金的业务，银行向公司

提供了 28,000 万元融资额度，公司尽量利用银行授信，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这种支付

手段，较为灵活地实现了成本最优的短期融资，补充了公司流动资金。 

综上所述，不存在票据额度被其他方占用的情形。 

（3）不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也不存在货币资金被

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其他货币资金、应付票据审计过程中，执行了检查、函证、分析性复核

等必要的实质性程序，其中执行的重点审计程序如下： 

（1）取得了公司《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与账面记录核对； 

（2）对银行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进行大额双向核对； 

（3）获取并检查了应付票据的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4）核对了应付票据备查登记信息； 

（5）对其他货币资金、应付票据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 

根据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未发现存在票据额度被其他方占用的情形，未发现公

司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货币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 

9.关于销售费用。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 1.64 亿元，同比下降 31.38%，

其中铁路运输费 0.84 亿元，同比下降 45.10%，公司称主要原因为销售焦炭所发生的

公路与铁路运费减少所致。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焦炭销量、销售客户、运输方式及运

输单价变动情况，披露运输费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16,376.90 万元，同比减少 7,489.46 万元，下降

31.38%，其中：铁路运输费 8,400.44 万元，同比减少 6,914.50 万元，公路运输费

6,471.18 万元，同比减少 587.64 万元，铁路与公路运输费合计减少 7,502.14 万元，

是整个销售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发生铁路运输费用 8,400.44 万元，其中：销售焦炭发生 4,353.25 万元，

同比减少 7,420.78 万元；销售型钢发生 4,047.18 万元，同比增加 506.28 万元。 

报告期内发生公路运输费用 6,471.18 万元，其中：销售焦炭发生 4,062.16 万元，

同比减少 1,488.02 万元，销售型钢发生 194.31 万元，同比增加 116.87 万元；另外，

厂区内部短途倒运等费用发生 2,214.71 万元，同比增加 783.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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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报告期内焦炭销量同比增加了20.56万吨，但客户自提结算的增加48.15万吨；

同时，采用公司承担运费送到目的地结算的减少27.59万吨，公司承担运输费用的销

售数量减少，运输费用相应减少。 

会计师意见： 

上述公司说明与我们在执行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没有重

大不一致。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九日 


